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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30/2021_2022__E6_9C_80_

E9_AB_98_E4_BA_BA_E6_c36_330052.htm （2002年9月9日最

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41次会议通过） 为依法惩治骗取

出口退税犯罪活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的有关规

定，现就审理骗取出口退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

题解释如下： 第一条 刑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的“假报出口”

，是指以虚构已税货物出口事实为目的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

的行为： （一）伪造或者签订虚假的买卖合同； （二）以伪

造、变造或者其他非法手段取得出口货物报关单、出口收汇

核销单、出口货物专用缴款书等有关出口退税单据、凭证； 

（三）虚开、伪造、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其他可以

用于出口退税的发票； （四）其他虚构已税货物出口事实的

行为。 第二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

零四条规定的“其他欺骗手段”： （一）骗取出口货物退税

资格的； （二）将未纳税或者免税货物作为已税货物出口的

； （三）虽有货物出口，但虚构该出口货物的品名、数量、

单价等要素，骗取未实际纳税部分出口退税款的； （四）以

其他手段骗取出口退税款的。 第三条 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5

万元以上的，为刑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的“数额较大”；骗

取国家出口退税款50万元以上的，为刑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

的“数额巨大”；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250万元以上的，为刑

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的“数额特别巨大”。 第四条 具有下列

情形之一的，属于刑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的“其他严重情节



”： （一）造成国家税款损失30万元以上并且在第一审判决

宣告前无法追回的； （二）因骗取国家出口退税行为受过行

政处罚，两年内又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数额在30万元以上的

； （三）情节严重的其他情形。 第五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

，属于刑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的“其他特别严重情节”： （

一）造成国家税款损失150万元以上并且在第一审判决宣告前

无法追回的； （二）因骗取国家出口退税行为受过行政处罚

，两年内又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数额在150万元以上的； （三

）情节特别严重的其他情形。 第六条 有进出口经营权的公司

、企业，明知他人意欲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，仍违反国家有

关进出口经营的规定，允许他人自带客户、自带货源、自带

汇票并自行报关，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的，依照刑法第二百

零四条第一款、第二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定罪处罚。 第七条 实

施骗取国家出口退税行为，没有实际取得出口退税款的，可

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。 第八条 国家工作人员参与

实施骗取出口退税犯罪活动的，依照刑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

款的规定从重处罚。 第九条 实施骗取出口退税犯罪，同时构

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等其他犯罪的，依照刑法处罚较重

的规定定罪处罚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

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